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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

普陀区教育学院党政领导群众接待日

（2018年修订）

根据“普陀区教育学院党政领导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若干意见”的规定：院长、书记都要建立群众接待日制度。每一位院党政领导都要确定每周的群众接待日，并向全体教工公布。在接待日应该基本谢绝各种会议与活动，确保接待日时间在位。

学院领导群众接待日安排如下：

杨  杰      院  长：周一上午

刘友霞      总支书记、副院长：周五下午

缪亚男      副院长：周四下午

刘国华      副院长：周五上午

普陀区教育学院

2018年3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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